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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2070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390號
承辦人：莊郁萱
電話：03-4225205分機8011
電子信箱：10047736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嘉義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7日
發文字號：府青社字第114005773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0420000A_1140057738_ATTACH1.pdf、

380420000A_1140057738_ATTACH2.jpg、380420000A_1140057738_ATTACH3.jpg)

主旨：檢送「2025桃園社會企業創業競賽暨第十屆尤努斯獎」競

賽簡章及宣傳海報電子檔各1份(紙本另寄)，惠請協助公

告並轉知所屬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「2025桃園社會企業創業競賽暨第十屆尤努斯獎」由本府

青年事務局及社會企業中心主辦，並與國立中央大學亞洲

影響力衡量與管理研究總中心及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合作

辦理，致力於發掘青年創新潛力，推動社會企業發展與影

響力管理，並接軌國際趨勢。

二、競賽特色與亮點：

(一)高額獎勵與多元參與對象：競賽總獎金達新臺幣60萬

元，分為「社會企業組」與「社會影響力組」，歡迎社

企新創、非營利組織、企業CSR/ESG計畫及大學USR計畫

等團隊參與，透過競賽獲得專業輔導與資源支持。

(二)簡化報名流程，強化培訓輔導：報名無需繳交計畫書，

競賽期間提供系列培訓與輔導，協助團隊精實組織發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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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，並學習撰寫社會影響力報告書。

(三)國際認證輔導：獲獎團隊將有機會獲得社會企業世界論

壇（SEWF）「人與地球優先認證」申請補助及一對一輔

導。去年已成功輔導8家社企取得認證，提升品牌知名度

並拓展市場。

三、競賽資訊：

(一)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114年4月14日(一)中午12時止。

(二)競賽組別：

１、社會企業組：適合具創新商業模式、能永續經營並解

決社會問題的創業團隊。若提案聚焦桃園在地議題，

可同時競逐「桃園議題特別獎」。

２、社會影響力組：適合社企、非營利組織、企業CSR/ESG

計畫、大學USR計畫及新創團隊，透過競賽學習影響力

衡量與管理。若提案涵蓋跨縣市且包含桃園市，可競

逐「跨縣市影響力特別獎」。

四、競賽說明會：線上場次訂於114年4月2日（三）12時至13

時，需事先報名，詳情請參閱簡章。

五、聯絡方式：

(一)聯絡人：楊經理。

(二)聯絡電話：(03) 422-7151分機26010、66030。

(三)聯絡信箱：fionyang@g.ncu.edu.tw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教育部青年發展署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、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、
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(桃園市政府除外)、本府各局處
(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除外)、本市各區公所、全國各大專院校、社團法人台灣
公益團體自律聯盟

副本：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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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(處)長、主任委員決行

78


